
  

 

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 

法  律  意  见  书 
 

 

致：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接受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潘轶、程安卿律师（以下简称“本律

师”）就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相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

简称“规范性文件”）和《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 

为出具法律意见书，本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召集、召开本

次股东大会的文件材料,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。 

 

在法律意见书中，本律师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

及对该事实的了解，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

意见,并依法对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。 

 

本律师同意，公司可以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

件,随同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。 



  

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

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在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

和验证的基础上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 

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，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

15 日前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

交易所网站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。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形式、召开

日期（包括现场会议时间、网络投票时间）以及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

和会议审议事项，明确了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、网络投票程序以及有

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与股东的委托表决权利等事项。 

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公告通知的内容，于 2023 年 12 月 25

日下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汇庆路 412 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。董事长

姚见儿先生因公安排未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，由出席会议的其他

董事共同推举王小清先生主持本次会议，经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，

顺利完成全部议程。 

 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、出席人员的资格 

 

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 

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（包括代理人）共 8 人，

代表股份 48,101,16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29.3074%。 



 

 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现场会议，高级管理人员

列席现场会议。 

 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现

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，对议案进行了表决。

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

统，对议案进行了表决。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属于对中小投资者单

独计票的议案，第 4、6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，第 1、2、3 项议

案属于累积投票议案，第 4、5、6 项议案属于非累积投票议案。 

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按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告规定的程序由

本律师、监事、股东代表等共同进行了计票、监票工作。本次股东大

会网络投票结果由信息公司在投票结束后统计。 

 

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结果以及信息公司统计的网络投

票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议案 1、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1.01 选举姚见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930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408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41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

 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.2607%。 

姚见儿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02 选举杨恩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0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149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043%。 

杨恩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03 选举王小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0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149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043%。 

王小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04 选举俞张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04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1458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439%。 

俞张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议案 2、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2.01 选举 Yu Wei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99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343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10,0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.3216%。 



 

Yu Wei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2.02 选举陈少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0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149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043%。 

陈少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2.03 选举赵家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0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149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043%。 

赵家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议案 3、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

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3.01 选举张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68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2792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78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825%。 

张晓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3.02 选举朱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806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3.149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1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043%。 

朱丽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

 

议案 4、《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8,067,7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9.9306%；反对 33,37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0694%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3,278,295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9924%；反对 33,37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1.007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议案 5、《关于修订公司<独立董事工作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8,067,7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9.9306%；反对 33,37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0694%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3,278,295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9924%；反对 33,37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1.007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议案 6、《关于修订公司<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8,067,7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99.9306%；反对 33,37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

0.0694%；弃权 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3,278,295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9924%；反对 33,37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1.007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）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

 

 

经验证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 

综上所述，本律师认为，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

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大会的

表决程序，均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

 

本页无正文，为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《关于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盖章、签字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

 

   主 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徐  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潘  轶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程 安 卿 

    

    2023 年 12 月 25日 


	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